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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 2020年 4月 10日下午 15:00时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3月 31日以书面、传真和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

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黎明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赵一飞先生、李林海先生、赵子夜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

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同意提交 2019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323,716.04 万元，比去

年同期上升 1.21% ；营业利润为 6,010.93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61.28%；利润

总额为 6,073.50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34.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3,126.91 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11.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3.19 元/股，同比增加 8.87%。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9 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269,149.89 元， 因母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净

利润为负值，故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供股东

分配利润为180,999,864.24元,公司年末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98,537,261.50元。 

根据证监会鼓励企业分红，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在符合

利润分配原则下，结合公司 2020 年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需求安排，同时兼顾股

东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365,559,7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0元（含税）， 本年度不进行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独立董事对上述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为更好的回报股东，董事会从公司



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分配预案，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符合发展的需要，不存

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并

同意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为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交易公平、公正、公开。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持

续性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长沈黎明、副董事长吴有毅、董事姚勤和钱康珉因在关联公司担任

董事、监事职务，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并同

意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9.5亿元的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授信银行 贷款条件 授信额度（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信用 4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信用 22,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信用 12,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信用 15,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信用 2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信用 12,0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信用 5,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信用 7,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信用 2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信用 2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信用 5,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信用 5,000.00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 5,000.0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信用 7,000.00 

上述授信期限均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黎

明先生在上述额度内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证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

经验和职业素养，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

准则》，勤勉尽责，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

利进行，我们一致同意继续聘请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并同意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核查，2019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实际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核查意见》，公证天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公司《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核查,公司现行内部控制体系和

控制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保证了

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经营风险的控制。公司《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明显薄弱环节和重大缺陷，随着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将根据所

处的环境，不断更新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以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度和公

司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低

风险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公司收益。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债务重组>的

通知》（财会〔2019〕9 号）、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2019 年 9 月 27 日发布

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



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能够更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昆山区内物流仓储项目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8,500 万元投资昆山区内物流仓储

项目，根据该项目规划及资金使用安排，同意公司拟以项目所属土地及地上建筑

物作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项目竣工后新建房产追加抵押担保，向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中长期项目贷款，申请金额人民币

14,800万元，贷款期限 12年。本项目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运营模式，满

足昆山综合保税区原有客户业务增长需求，补充公司在昆山综合保税区整体仓库

资源不足，拓展昆山区行业客户，形成竞争力支撑。同时也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本次投资项目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

名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按照相关法

律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提名以下 9人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1）提名沈黎明先生、吴有毅先生、姚勤先生、耿昊先生、钱康珉先生、

唐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2）提名赵先徳先生、赵子夜先生、廖卫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尚需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独立董事赵子夜、赵一飞、李林海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对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同意上述 9 名董事候选人的提

名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为保障董事会的正常运行，第四届董事会在新

一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前，将继续履行相关职责。公司对上述人士在任期间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5 月 6 日下午 14 时在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玫瑰

路 999号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十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沈黎明：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 年 6 月生，研究生学历，高

级经济师。1979 年起先后就职于昆山市人民银行、昆山市信托投资公司、昆山

市创业控股有限公司。1998 年 3 月~2008 年 6 月担任飞力国际董事长，2008 年 6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山飞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3.89%的股份，

沈黎明先生持有飞达投资 41.65%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 5.785%的股份；直接

持有本公司 0.0571%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5.8421%的股份。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沈黎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吴有毅：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6 年 11 月生，大专学历。1973

年起先后就职于昆山市交通局汽车运输队、昆山市汽车运输公司、昆山市经济委

员会、昆山华弼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昆山开发区客货运输服务公司，1994 年 3

月起至今任吉时报关董事长、总经理。2001 年 8 月~2008 年 6 月担任飞力国际副

董事长，2008 年 6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山吉立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2.32%的股

份，吴有毅先生持有吉立达投资 64%的股份，持有飞达投资 16.66%的股份，间

接持有本公司 10.20%的股份，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吴有毅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姚勤：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 年 1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长江商学院 EMBA。1986 年起先后就职于昆山汽车客运公司、昆山市汽车

大修厂。199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6 月担任飞力达董事、总经理。2008 年 6 月至

今担任本公司董事、总裁、联席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山亚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3.89%的

股份，姚勤先生持有亚通汽修 53.68%的股份，持有飞达投资 29.16%的股份，间



接持有本公司 11.51%的股份；直接持有本公司 0.0571%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11.5671%的股份。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姚勤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耿昊：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 年 3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

商管理硕士。2002年 7月至 2005年 4月曾就职于上海嘉里漕河泾物流有限公司，

2005 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曾就职于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2012 年至 2018 年

曾任嘉里物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10 月担

任本公司联席总裁，2018年 10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耿昊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4,580,000股，占本公司 1.25%

的股份。耿昊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禁

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钱康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49 年 10 月生，大专学历，经

济师。1969 年起先后就职于国营扬州散热器总厂、国营扬州弹簧总厂、昆山开

发区工贸总公司、昆山开发区伟龙实业有限公司。1998 年 11 月至今担任吉时报

关董事、办公室主任，2008 年 3 月至今担任吉立达投资总经理。2001 年 8 月~2008

年 6 月担任飞力国际董事，2008 年 6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山吉立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2.32%的股

份，钱康珉先生持有吉立达投资 6%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 0.74%的股份,。钱

康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禁止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唐烨：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

于中央党校法律专业，1982 年起先后就职于昆山市液压件厂、昆山市浇钢厂、

昆山市乡镇工业局、昆山市信托投资公司、昆山创业控股有限公司、昆山创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08-至今，担任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2017.08-

至今，担任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烨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规定之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子夜：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 4 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会计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 至今就职于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讲习

副教授，并兼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鞍山第一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5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 

赵子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规定之情形。 

赵先徳先生：美国籍。1961 年 10 月生,博士学历，运营及供应链管理学教授，

并兼任浙江宏伟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先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规定之情形。 

廖卫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生,硕士学历，复旦大

学 EMBA，现任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内核部总经理。 

廖卫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规定之情形。 

 


